
　　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

刘 　 忠 

内容提要：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这一改革

举措可能意味着我国法院层级或审级变化的新动向。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法

院层级和审级变化并非彼此孤立，且都从属于国家政治形态设计。１９５４年中共中
央取消大区分院，促动了法院审级由三审制改为两审制。两审制带来的法院功能和

案负变化，导致中级人民法院层级的设立。为了保障四级两审制平滑运作，民事调

解制度扩大，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普遍设立。这一法院层级和审级制度的设立，契合

了扩大省级地方权力的政治目标。１９８３年以来 “地改市”运动、民事调解制度的

萎缩以及撤销部分派出法庭，使得四级两审制的基础发生松动，法院层级和审级方

面的新变化由此产生。

关键词：审判体制改革　四级两审制　司法与政治

　　上世纪末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其主要对策，一是
建议将两审制改为三审制，二是建议调整人民法院设置，突破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１〕

设立跨省级区划的大区分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这被认为是法院设置体制改

革的举措之一。〔２〕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派出机构这一方案，在２０１４年走入制度实践，而学术
界对三审制的讨论也形成热点。这些改革方案意味着对现行司法体制的突破。

　　当代司法体制的架构，由１９８２年宪法及稍后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而这两部法
律是以１９５４年宪法和组织法为基础拟定。〔３〕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一届政协期间的政治、司法体
制等大量制度，在１９５４年被废弃或重新设计，其中包括跨省的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三
审制。由此，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期间的制度规范和实践，即成为考察当代司法体制的制度史前
史。本文尝试梳理这一历史过程，描述四级两审制的产生和演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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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获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及人文社科跨学科研究城镇化与法律项目 （２０１４２８７７）资助。
见肖扬：《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大力推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在

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的报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见周道鸾：《司法改革三十年———我所经历的人民法院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６０页以下；吴
振汉：《避免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人民日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７日第７版。
见 《彭真年谱》第５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４页以下。



　　本文的描述线索是：（１）决策层出于政治考虑，１９５４年正式取消大区中央局、大区政
府设置；（２）大区中央局、大区政府被取消，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即不被保留；（３）大
区分院撤销，使高层级法院案负变化，牵动审级调整，将三审制改为两审制；（４）三审制
改为两审制，导致案件分布不均衡，因此将省法院设在各专区的分院，改为独立层级的中

院，从而形成四级两审制；这种设置在功能上契合了大区撤销后地方治理重心向省级转移

的政策方向；（５）为支撑四级两审制平滑运转，普遍设立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并扩大人
民调解的适用；由于１９８３年以来 “地改市”运动，广设市辖区，以及上世纪末以来人民调

解制度萎缩和派出法庭大量被裁撤，四级两审制的根基松动。这一制度史发生线索，传递

出一个基本主题：法院层级和审级的选定，都不是单一的诉讼法、审判程序技术性知识建

构的产物，而主要是出自国家政治形态和政治安全考虑的政治设计。

一、大区分院的撤销

　　１９５４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设六个大区分院，这是建政初期的一种临时性过渡安排。大
区法院从属于建国后六大中央局、大区政府的设置。六个大区的组织划分，并非中国自然

区域、历史地理形态的当然产物，而是中国革命应对不同时期任务逐渐演化的结果，具有

重叠的历史偶然性。

　　１９３０年和１９３１年，中共中央分别组建了红一、四方面军。１９３６年 ７月，原红二、六
军团组建红二方面军。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开始，三支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 １１５师、１２９师、
１２０师，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五台分兵后，渐形成１１５师聂荣臻部晋察冀军区
和１１５师罗荣桓部山东军区。它们分设对应的领导机关，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山东分
局、晋绥分局、北方分局、东南分局，形成五个有较大自主权的政治单元。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遣战略力量抢占东北，新四军北移，各战略区先
后组建野战军。作为对应领导机关的中央分局，从抗战以来已先后调整，分别为晋察冀、

晋冀鲁豫、华中、西北、东北五个中央局。至１９４８年 １１月至 １９４９年 １月，中央军委统一
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按序号排序，组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直属中央军委的华北

野战军，另有四野南下留守的东北军区。各中央局先前已渐次调整名称，最后对应为中共

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华东局、中南局、华北局、东北局。为了迅速建立秩序，在军事作

战甫定后，又分别成立了对应名称的六个大区军政委员会。每个大区都以中央局为领导核

心，中央局、大区政府、大军区三位一体。建国初期的六个大区格局成型。

　　虽然作为六个大区领导核心的大区党委，名称是 “中共中央 ××局”，是 “代表中央指

导各该地区党的一切工作”，〔４〕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

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５〕各大区法院的称谓是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 ××分
院”，但实际的命令服从关系并不必然与词语保持一致。各大区在红军、抗战时期分处于彼

此相对隔绝状态，自成体系。大区的很多干部，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紧密的工作上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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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载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５页。
《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政务院第１１次政务会议通过）第３条。



或配合关系，大区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中级干部与基层干部之间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的

信赖和认同。这种信赖和认同，一方面因为军事夺权年代的作战指挥，形成一种融于身体

中的强烈的命令—服从关系；另一方面，在建国后，因为干部调配、转业、裁减部队等，各

大区有利益竞争时，一个大区内的三个层次干部之间又具有了庇护关系。在实际的政治服

从上，出现只知有大区书记、军区司令员不知有中共中央的情况。〔６〕１９５４年中央撤销大区
决定中说：“各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为中央担负了许多具体的工作，而中央各部门对于各省市

的情形又不很熟悉。”〔７〕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回顾：“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
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８〕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在取消大区之前，先将五个大区书记调入中央，实际减弱大区
中央局工作，继而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 （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将大行政区人民政

府改为行政委员会，祛除一级政府色彩，改为虚级，不再是一级政权机关，在实际的职权

行使设置上，将机构缩小。原大区政府下辖各部委所行使的职权，一部分交中央主管部门

直接接管。至１９５４年６月，完全撤销大区机构。
　　撤销大区中央局、大区政府，导致大区分院所依存的政制结构被拆解，六个大区分院
亦很难再被保留。大区分院事实上受大区中央局和大区政府领导，大区所属各机构名称均

冠以大区名义，如中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华东行政委员会财委，称谓与实际领导关系一

致。对于大区法院而言，虽冠以 “最高人民法院 ×× （如中南、华东等）分院”名义，并
且在规范上，“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

审判工作”，〔９〕大区分院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大行政区设置的分院，〔１０〕但是，１９５１年的细
化规范确定：包括大区分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都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

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１１〕依许德珩的说明，“在组织制度上，人民法院是人民政

府的组成部分，它对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上级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

分院以下各级人民法院除受其上级人民法院垂直领导外，同时，还需要因地制宜受当地人

民政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否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工作上就不可能对全国司法工作

实现其正确的领导”。〔１２〕

　　虽然大区分院被设定为双重领导关系，但由于组织人事体制，实际是以大区领导为主，
主要执行大区的意志。这种格局的基础性原因在于，大区政府对大区分院院长及副院长的

人事任命起着决定作用。根据任免办法，大区分院院长、副院长 “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提

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１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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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当时海外舆论类比如汉代的削诸侯和唐代的罢藩镇”。见吴冷西：《十年论战

（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页。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第３２次会议通过）。
《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载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２页。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第２６条。
见 《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政务院第１１次政务会议通过）第９条。
见 《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１９５１年９月３日通过）第１０条。
许德珩：《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的说明》，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

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９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页。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任免司法工作人员暂行草案》，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７日，行政文件 ［１９５０］１１－６号。



以，大区干部人选的确定首先体现的是大区的意志，只有大区中意的人选才可能被提请。

虽然当时法院事权有限，法院院长多由统战人士担任，但亦主要由大区人员调任：（１）东
北分院院长高崇民，原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２）华东分院院长刘民生，原任华东军政
委员会委员；副院长汤镛，原任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张鸿鼎，原任民盟工商委员

会委员；１９５２年后，院长由魏明担任，原任皖南行政公署主任。 （３）西北分院院长马锡
五，原任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副院长乔松山，原任陕甘宁边区法院副院长。（４）中南分
院院长雷经天，原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５）西南分院院长张曙时，为中央人民政府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６）１９５２年重建后的华北分院院长，由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
苏兼任，副院长何兰阶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另一副院长韩幽桐，时任教育部中

学教育司副司长。〔１４〕

　　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５０年的一份批复中说：大区分院作为同级政权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应受政府委员会及其主席之领导”，“分院对于政策性的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应事先向大

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主席请示意见，或送请决定后，再以法院名义判决”。〔１５〕从

大区分院所作本管辖区域内审判事务方面的较重要解释，多与大区机构联合发布这一点

上，〔１６〕亦可窥识分院的领导体制。

　　虽然大区分院是大区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大区分院院长亦首先体现大区中央局意志，
但大区分院又实际行使着最高人民法院职能。１９５２年 １１月周恩来做调整大区报告时曾说：
“现在我们的政权有七级之多，层次多了。手续一定多，既浪费人力，又浪费时间，效率还

很低，因此今后需要逐步减少层次，改为 ‘四实三虚’，即中央、省、县、乡四级实，大行

政区、专区、区三级虚。”〔１７〕周恩来认为大行政区是实际独立的一级，过于 “实”。从大区

分院来看，除人事任免权外，在审判权限上，“在其所辖区域内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职务”，

“在其所辖区域内领导并监督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的刑

事、民事判决均为终审判决”，只有 “重大或疑难的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处理”。〔１８〕

由于大区分院的组织人事任命主要集中在大区，所以 “重大或疑难的案件”必然是多执行

“分院对于政策性的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应事先向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主席请

示意见，或送请决定后，再以法院名义判决”的规定。〔１９〕只有需要甩包袱的案件，才会将

矛盾上交至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由此，大区法院虽是分院，但人事任免和审判意志实际由

大区支配，地方性不可避免，却又戴着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的 “帽子”。

　　如果在撤销大区中央局、大区人民政府后，继续保留大区分院，按照 “政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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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各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任命名单，《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４日第４版，１９５０年７月５日第 ３
版，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第６版，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７日第１版。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审级诸问题的批复》，１９５０年５月３日，司示字第８９号。
如 《东北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关于变更死刑案件批准办法的联合命令》 （１９５１年 ４月 ６日），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华东司法部对在职干部犯重婚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２日），《最高
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西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父女兄妹间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应如何处罚问题的函复》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日）。
《周恩来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６８页以下。
《沈钧儒院长报告全文》（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７日），载 《法院工作通讯》第 １期，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编
纂处编印，１９５０年８月，第２页以下；《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１９５１年９月３日通过），第３２－３４条。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审级诸问题的批复》，１９５０年５月３日，司示字第８９号。



的当代政治治理结构，或许会产生另外三个结果：（１）撤销大区机构后，大区分院作为派
出机关，既行使着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的层级权限，又没有一级对应的党委、政府，相较于

此前具有的司法地方性，这被认为是具有更大政治空洞的设置。在设有大区中央局、大区

人民政府时，大区分院有来自同城的党委的领导，以及政府的信息监控、组织人事监督。

与法院平行设置的党委、政府，因为与大区分院共处同一地理空间，对案件的背景性因素

和法官日常表现的素养、品行的了解，具有超出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优势。１９５４年 ５月，
彭真在政法委党组干事会第４６次会议上说：“撤销大区一级的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署分署，要慎重考虑。过去各大区有中央局，对各省市的干部情况、工作情况比较

熟悉，处理问题很方便很及时。”〔２０〕（２）撤销中央局和大区政府后，分院虽然名义上归属
最高人民法院，由中共中央领导，受新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但这三个机构都远离

大区分院，由于地理空间遥远，加之人员往来较少，实际上分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中

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十分隔膜。分院所在的省委、市委，又对大区分院无任何职务

领导、监督、指导关系，大区分院即事实上成了 “三不管的制度飞地”。（３）如果密集强化
最高人民法院单一、垂直领导，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治理基本原则下，这会被认为是 “分散

主义”、“条条专政”，〔２１〕更是政治禁忌。

　　因此，大区党政机构撤销后，大区分院势必被一并撤销。然而，对撤销大区分院，政
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均有相反意见。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政法委党组干事会
举行第４７次会议讨论大区分院存废事项。这次会议初步决定：（１）仅将 １９５２年复建、位
于北京的华北分院交最高人民法院接管，而其他大区分院继续存在，党内委托所在省委领

导。（２）各大区分院专管审判业务，实行审判与司法行政分立的原则。（３）调整中央政法
部门的组织机构。（４）在保证业务并力求精简的原则下，从大区政法部门上调一部分干部
充实中央各政法部门，同时将现有的必要的和不适于在中央政法部门工作的干部精简一

批。〔２２〕６月２８日，最高人民法院也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专门的请求报告，力求保住大区分
院。在报告中，最高人民法院尽力软化大区分院成为 “制度飞地”或 “条条专政”的尖锐

性，用了一个婉转的说法：“各大行政区党政机关撤销后，仍保留的高分院在工作上的困难

是失去了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报告提出 “从两个方面来克服这个困难”：（１）确定各大
区分院集中力量负责单一的审判任务，司法行政工作统一由中央司法部领导；（２）从审级
制度上，紧缩各大区分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并取消案件的复核制度，严格执行 “基本的三

级二审制”规定，使大区分院受理的案件适当减少。〔２３〕这与此前政法委的方案基本一致。

　　但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之前，撤销大区中央局和大区机构已是中共中央既定的政治
决策。毛泽东于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７日率起草宪法的工作班子从杭州回到北京，经过 １２次审阅
修改或在党内开不同会议对宪法进行研究，到 ６月 １４日，将宪法草案提交由各党派和无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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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年谱》第２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５９页。
见 《中共中央批转 〈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１９７８年 ６月 １２日）；刘少奇：《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１９５６年９月 １５日），载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５３页以下。
见前引 〔２０〕，《彭真年谱》第２卷，第４６５页以下。
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撤销各大区分院与加强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１９５４年 ６月２８日，行政文件 ［１９５４］
１４号。



派人士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３０次会议。此后，直到一届人大会 （９月１５日）即将
召开的９月６日之前，从 《毛泽东年谱》记录看，毛泽东未再将宪法列入议程。在此期间，

４月２５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已将大区撤销交接的方案写好，向毛泽东汇报。４月 ２６
日和４月２７日下午，毛泽东分别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撤销大
区一级党政机构的有关具体问题。６月 １９日，方案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３２次会议，
正式通过撤销大区机构的决定。〔２４〕可见，在６月１９日前，甚至在 ４月 ２７日，中共中央核
心决策层已经就结束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的过渡政治结构和撤销大区行政机构完成具体设计。
　　在一届人大后，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式是：纵向上，中共中央领导各级地方党委、
上级党委领导下级党委；横向上，党委对同一区划层级内的人大和 “一府两院”及群团机

构进行一元化领导，党委是各级政权层级的中枢。这种政治结构的核心是没有无党之政制。

最高人民法院保留大区分院的意见，与此相悖。

　　在此背景下，７月５日，董必武致函毛泽东，提出赴北戴河休养：中央分配政法委员会
的工作，如准备宪法公布后立即要提出的法院组织法草案等，“均由彭真同志督率主管部门

起草”。函请获准，其休养期间，政法委主任和党组干事会书记职务均由彭真代理。７月 １６
日，彭真批示 《关于撤销大区各政法部门和加强中央各政法部门的意见》，向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报告，提出 “各大区最高法院分院撤销后，司法行政工作和审判工作逐步分立”。〔２５〕

这显示政法委新的意见不再是６月１９日的保留大区分院。７月２０日，中央秘书长、中组部
部长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批复政法委党组干事会的报告：“原则上同意所拟对政法各部门在

大区撤销时的安排，至于干部调配，可由中央组织部做通盘的考虑并与你们直接商定。”〔２６〕

这也显示政法委党组干事会原６月１９日 “报请中央审批”的四个事项中，保留大区法院的

初步意见被改变。至此，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保留六个大区分院和政法委保留五个分院的请

求，未被接受，大区法院随大区各机构一并撤销。

二、由三审制、“基本的二审制”至两审制

　　撤销包括大区分院在内的大区机构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负担问题浮现出来。在前

述１９５４年６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保留大区分院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只撤销华北分院而仍保
留另外五个分院的理由是：“全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各高分院受理案件数量又大。１９５３
年度六个分院全年受理上诉及本身一审案件共达１５０６２件：计华东２９７０件，中南 １５４６件，
西南１５１７件，西北２１０３件，东北２３００件，华北４６２６件，如果这些案件全部集中到最高院
来审理，势必对人民诉讼不便，而最高院也很难担负如此大量集中的案件。华北靠近中央

没有不便人民诉讼的问题，而华东、中南和东北，政治经济情况也较复杂，案件也是多而

复杂，西南和西北地处边远，交通不便。”〔２７〕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顾虑是从三审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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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３２次会议通过）。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３９页；前引 〔２０〕，《彭真年谱》第２卷，第４６９页以下。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１８６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撤销各大区分院与加强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８日，行政文件 ［１９５４］１４号。



出发的。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地方苏维埃根据地到建立全国政权，先后实行过两审制、三审

制，再到三审制、两审制并行。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 １９５４年 １１月的讲话中提
及，“尤其是法院组织法，还总结了我国土地革命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经验”。〔２８〕这表明，根

据地时期以来的制度经验，已经注入１９５４年立法中。
　　１９３１年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度：“如区为初审机关，则县
为终审机关，县为初审机关，则省为终审机关，省为初审机关，则最高法院为终审机关，

任何案件经过这两审之后，不能再上诉。”长征初到陕北后，先执行四级两审，五个月后，

调整为三级两审，废止区裁判部。〔２９〕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苏维埃辖域改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
区。此前，南京国民政府１９３５年实施新的法院组织法，将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取消
了初级法院，以地方法院为一审，高等法院为二审，最高法院为三审。因此，边区法院改

行三级三审制：“县政府的承审员是第一级的初审，边区高等法院是第二级的复审，中央最

高法院是第三级的终审。”〔３０〕１９３９年的边区高等法院条例，再次对此确认。〔３１〕

　　对于三审对象，依照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的界定，实际功能仅限于法律适用
的正当性审查。〔３２〕由此，至国统区重庆的最高法院进行三审上诉，给共产党边区高等法院

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１）边区司法适用的是中共中央在边区发布的政策和法规，而三审
制下的法律审，直接导致由国民党中央最高法院对共产党政治进行合法性审查；（２）诉讼
所涉社会事实，会将边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由上诉人不断输入到重庆；（３）边区与战
时最高法院所在地陪都重庆，远隔渭河平原与秦岭天险，当事人讼累极重。“事实上不服第

二审判决者，再向重庆提起上诉，绝少可能。”因此，在边区政府暂设一个五人组成的审判

委员会，受理三审上诉。〔３３〕对于抗战期间的各根据地司法而言，审级确定的根据不是司法

技术，而是现实和政策的需要，即应对扫荡、便民和精兵简政。〔３４〕在陕北，权宜的、形式

上的三审设计，在国共关系恶化后被废弃，撤销了审判委员会，回到苏维埃时期的两审制，

以边区高等法院为终审。〔３５〕

　　此种审级沿革，导致建国初期各地实践完全不一致。老根据地部分实行两审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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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传 （１８８６—１９７３）》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６２页。
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１９３４年４月 ８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司法部工作报
告》（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载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等：《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０６页；《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４１年４月），载陕西省档案馆等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３辑，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１页。
雷经天：《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 （边区通讯）》，《解放》第５０期，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８日，第１５页以下。
见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 （１９３９年 ４月公布），载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 １辑，第 ２１７
页以下。

见居正：《最高法院厉行法律审之步骤》，载范忠信、尤陈俊选编：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居正法政文

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４６页。
见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设立审判委员会受理第三审案件的命令》（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０日），载 《陕甘宁边区政

府文件汇编》第６辑，第２４８页以下。
见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关于执行决定之审级制度的命令》（１９４２年 ５月２１日），载
韩延龙等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３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
４００页以下。
见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关于边区审判改为二级审判制》 ［战字第 ８４９号］ （１９４４年 ２月 １５日），载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８辑，第６７页；《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１９４４年１月６日），载甘肃省社
科院历史室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１辑，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０４页。



江南新区，在接管国民党政权机关时，鉴于此前 “京、沪、杭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二万

七千余人，引起很大波动”，中共中央提出除作恶多端等人之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３６〕

中共中央另将陈云在接管沈阳时的做法，即 “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的接管方法，〔３７〕作为成功的接管经验，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这样，虽然组织形式系

统被改造，部分国民党推事、审判人员被更换，但是旧法院的结构得以保留。〔３８〕原国民党

政权时期的三审制，在部分新区，附着于旧的机构接管被保留下来，导致建国初期两审、

三审并行。

　　对于这种并行的审级制度，沈钧儒的解释是：过去的三审制不一定非保持不可，有些
案件区审后，市审就成为终审机关，不能再上诉；市法院初审的，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

由市审到最高法院也只是两个审级；但作为补救，放宽越级上诉限制，对各级诉讼，最高

法院可以提审。〔３９〕正式的司法解释则规定：“在法院组织法未颁布前，目前一般案件，如

对县 （市）法院判决不服时，可向省人民法院或其他分院上诉；再不服，可向最高人民法

院分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即为终审机关。而某些重大案件，也可径由省法院，大行

政区直属市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受理，所以要看案件实际情况而定，不必拘泥于 ‘三

级三审制’。”〔４０〕这种模糊规定，使得在过渡时期如何把握三审还是两审极为困难。在此时

期，各地法院密集请示最高法院和大区分院，询问执行三级三审还是三级两审。〔４１〕从１９５１
年川西人民法院一份呈请可见当时情形： “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报告中的审级制度和上诉制

度，基本上是三级两审制，同时又必须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上诉权利，但在具体执行上

就发生了矛盾，究竟哪些案子允许上诉三审，哪些案子又可以在二审终审，根据目前上诉

案件来看，固然有些是正当的，但也有不少上诉案件是故意拖延时间，无理取闹。如果都

允许上诉，那么，我们的审级制度，就会变成三级三审制了。可是对于某些狡黠分子，案

情明显，二审判决亦合乎政策精神，我们认为有确实把握的案件，可以二审终审，应当不

允许上诉，但又以什么方式来进行，这是否限制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４２〕

　　１９５１年９月，《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颁布，继续执行在审级制度上既定的 “基本

上实行三级两审制”，只是明确规定 “以县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一审法院，省级人民法院

为基本的第二审法院；一般的以二审为终审，但在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为终审”。

对于这一审级体制，沈钧儒在政协会议上的报告仍表述为 “基本上的三级二审制”。〔４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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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１９４９年９月），载中央档案馆等编：《城市解放 （上）》，中国档案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８０页以下。
见 《接收沈阳的经验》（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载 《陈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５页。
见 《广西通志·审判志》，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５页以下。
见 《京各界代表会议第二日 沈钧儒院长亲临讲话 阐述试办区法院意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第１版。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审判方针、各级法院、监狱编制、法院领导关系及审级管辖问题的批复》（１９５０
年６月２２日），司示字第１３２号。
见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审判程序等几个问题的批复》（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级组织领导系统诸问题的指示》（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４日）；《东北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关于刑民案件
上诉复核等制度的决定》（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司法部关于审级制度怎样贯彻基本上三级二审而又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上诉权利问题的函》，司一函字第

６９４号，１９５１年７月４日。
见 《加强人民司法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５１年１０月 ２８日），载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５９页。



德珩解释说：“所谓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就是说不完全等于三级两审制，还有例外的三

审终审制和一审终审制。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是既能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利，又能及时有

效地制裁反革命活动，而又防止了某些狡猾分子，故意拖延时间，无理取闹，造成当事人

以及社会人力财力的损失。同时，这样的规定，又照顾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地域辽阔，

交通不便，情况复杂，案件又多，三级三审，是使人民为诉讼长期拖累，耽误生产，所以

我们采取了基本上的三级两审制，这是一种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审级制。另一方面，

诉讼人如因原辖人民法院不能公平审判而越级起诉或越级上诉时，上级人民法院仍依法予

以必要的处理。这对于一般人民是便利的。”〔４４〕

　　但是，只要设置 “基本”和 “例外”的双轨制，就无法抑制 “例外”泛滥，只要制度

上有可以进行三审的可能，当事人即会将诉权进行到底。受困于当事人的缠讼和不断的控

诉，二审法院必然是将矛盾上转，允许三审上诉。〔４５〕董必武称：“这次大行政区撤销，法

院的问题就需要考虑。我们规定是三审终结，现在实际是多级。三审后告到毛主席那里，又

得重来。大区的法院是最高法院，应该是法律审，不应该是事实审，但是，现在事实审很多。

他不服就要告，你还能不管？所以这个事实要考虑。内部分工后，混乱现象还是有的。”〔４６〕

　　对于审级上双轨制造成的混乱，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并轨。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定
了两审终审制。中央决策层之所以断然实行两审，按照主持中央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的报告，主要是因为：“从过去的情况看，审级越多，诉讼越

拖延，于国家于人民都是不利的，给了 ‘讼棍’钻空子的机会，一般群众上诉三审的并不

多，因此不需要多增设审级，二审终审对劳动人民是有利的。”〔４７〕正式的司法解释说：“法

院组织法关于审级制度的规定，是鉴于我国地区辽阔，交通不便，如果审级过多，势必造

成诉讼拖延，对人民不利，而两审终审既便利人民诉讼，又可迅速办案，是切合广大人民

的利益的。各级法院在宣判时，应向当事人充分说明二审终审制的好处，并说明第二审判

决就是终审判决。”〔４８〕这些理由，按彭真 １９８０年复出主持中央政法工作后的总结，就是
“两个便利”：一个是要便利司法机关办案，一个是要千方百计便利老百姓打官司。〔４９〕

　　先在政治上确定要取消中央局、大区政府，继而在司法制度上决心由 “基本的两审制”

改为 “确定的两审制”，两个因素交汇，在司法制度上产生另一个弊病，即案件负荷在不同

层级法院的分布失衡。省法院、最高法院案件负荷将不可承受，在当时的区域间距离、交

通条件下，当事人的讼累也会极重。１９４９年以华北人民法院为基础组建最高人民法院，在
１９５２年另行组建新的华北分院之前，华北五省法院和设区的京津二市的市人民法院判决的
案件，即直接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形成积案。彭真在１９５４年政法委党组干事会第４６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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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２〕，许德珩文。
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两审终审制的通知》（１９５５年２月４日），法行字第９５６号，司普字
第１４４号。
《关于人民监察工作》（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４日），载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３６１页
以下。

《在全国检察业务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５４年 １１月 ２１日），载 《彭真文选 （１９４１—１９９０年）》，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７０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两审终审制的通知》（１９５５年２月４日）。
见 《民事诉讼法起草中的几个问题》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４日），载前引 〔４７〕，《彭真文选 （１９４１—１９９０年）》，
第４０２页。



上表达的对撤销大区法院的顾虑，就是 “大区一旦撤销，全国三四十个单位的案子都集中

到最高法院来，老百姓上诉或控告很不方便，而且高院案件增多，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这个问题很大，困难不少”。〔５０〕

　　要避免这种失衡结果的发生，一个可能的手段是改变法院的级别管辖制度。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年，各级政权组建初期，有适当知识和训练的干部极端匮乏，当时党员中文盲半文盲
占６９％，小学文化程度占２７．６６％，中学程度占 ３．０２％，大学以上仅占 ０．３２％，〔５１〕多数
干部是被称为 “大老粗”的工农干部。当时的干部配备有三个特征：（１）忠诚度高、有知
识、能力强的干部优先被放在党委，其次是政府财经部门；（２）在政法各部门中，公安的
干部强于法院、检察署和司法行政、内务民政；（３）上级机关的干部强于下级机关的，上
级法院的强于下级法院的。所以，党委、政府在各项事务上，按照政权级别，区分大小、

轻重，进行梯级配置。在法院的事权分配上，亦进行分级。从政治角度考虑，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也不可能将所有案件放在县区、市法院一审。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从最高人民

法院及分院、省法院及分院，再到市、县法院，都可以直接受理一审案件。历史形成的干

部能力因素，当时的条件下无法短期克服，加之政治上考虑，须将相当一部分大标的、重

刑期、较大影响的案件放在省法院或分院一审，所以级别管辖制度不可轻易更改。

　　在撤销大区党委、政府机构的同时，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此前存在的省与县市之间的
地委和专员公署。由此政治设定出发，解决三审制减为两审制带来的审判负担的方式，是

在地委、专员公署一级增设独立层级的中级法院。

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增设

　　在省与县、市之间，设立一个中间机关专员公署，并非始自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新创。
但同一个要素被植入新的结构中，即具有了新的意义。中共中央将这一机制纳入对地方政

治进行治理的整体结构中，事权下放，由平行设立的党委对专员公署进行一元化领导，有

效控制地委、专署一级中间机关的主要人事权，使得中央权力进一步下沉，将地方的积极

性与中央对全局的政治安全掌控相结合。中级人民法院的增设，在这一地方治理结构前提

下产生。

　　省与县之间专员公署机构的设置，原出自国民党。１９３２年，为围剿江西红军，南京国
民政府内政部部长黄绍提议在省以下设立专区。〔５２〕设立专区的形式后来推行至全国，形

成省、县 “实二级制”和省、地区、县 “虚三级制”。〔５３〕抗战开始后，从中共第一个敌后

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开始，亦实行专员制。与省、县不同之处在于，专区一级有治权，

而无政权，“专区不是一级政权，因此不设民意机关，专员仍由上级委任”。〔５４〕陕甘宁边

区，１９４３年划为五个专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边区政府代表机关。与专员公署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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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０〕，《彭真年谱》第２卷，第４５９页。
见安子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问题》（１９５０年６月 ７日），载 《中共党史

教学参考资料》第１９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１９８６年４月，第１４３页以下。
见黄绍：《五十回忆》，香港风云出版社印行，１９６９年８月，第２９８页。
见钱端生等：《民国政制》下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９４页以下。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７页，第３２页。



边区政府代表机关的设置一致，“在专员公署所在地，设置高等法院分庭，受理辖区内各地

方法院或县司法处第一审判决上诉之民刑案件，为第二审”。〔５５〕

　　专区不是独立一级政权，设在专区的高等法院分庭，也不是一个独立层级，专员兼庭
长。１９４２年之后，中共中央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确定中央代表机关 （中央局、

分局）及各级党委 （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

工作。专区一级的领导核心是中共地方委员会 （地委）。陕甘宁边区下辖五个地委，均由重

要干部担任地委书记。跨县的专区一级党政机构和司法设置的结构性特点是：（１）专区是
派出机关，专区的审判机关不是独立层级；（２）专区由党委一元化领导；（３）对专区进行
领导的党委机关是省委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地委书记由政治上被高度信任、工作能力极强

的干部出任，由中共中央任命。

　　此政制沿革至建国后，从老区带至新解放区，成为地方政治治理的基本做法。在法院
层级上，建国初期规定设立 “县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级法院”。〔５６〕

在县级法院之上设专区法院，为省法院分院，受理该辖区内的第二审上诉案件，其性质与省院

相同，不服省法院分院 （专区法院）判决，应上诉于最高法院分院，不应向省院上诉。〔５７〕

　　在１９５４年筹划新政治架构时，迟至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９日彭真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起草 《人

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时，三级法院体制仍然没有变化，四级法院设置在接下来的讨论中

才被重视。大区分院被撤销后，省法院既要担负指导县、市法院的责任，又要受理大量上

诉；省法院一审的案件，二审即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指导全国法院的职能则被挤占。在

此情势下，设在省与县之间的专区一级分院被充分关注。８月 １９日，彭真在政法委会议上
作关于法院组织法等草案说明中，明确设立中级法院。〔５８〕从魏文伯所作的立法背景发言

中，可详见决策层为何对专区法院予以肯定，并将其优势放大，成为一个独立层级：“过去

几年设省 （自治区）人民法院分院，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因为这种分院只是省 （自

治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机关，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省 （自治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当事人不服，就只能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分院上诉，而不经过省 （自治区）人民

法院。这样就形成了三不便：群众上诉不便；大量上诉案件集中到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及其

分院，使案件难于及时处理，形成拖延挤压，亦是不便。现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在基层

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之间设立中级人民法院，就可以克服这些缺点。”〔５９〕

　　魏文伯是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负责人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党组书
记，其所作的解释应表达了当初立法的本意。对于增设一级法院和降低一级审级，魏文伯

的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国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等，审级过多，当事人势必要到较远的地方

去上诉，审级越多，诉讼越拖延，经年累月，不能定案，这样，当事人既浪费时间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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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组织条例草案》（１９４３年３月公布），载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７辑，第
１５５页以下。
立法技术瑕疵，此 “县级人民法院”所欲表达的实际是指基层法院，包括县、旗人民法院、省辖市人民法

院、直辖市的区人民法院。见 《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２、１１条。
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两审终审制的通知》（１９５５年２月４日）。
前引 〔２０〕，《彭真年谱》第２卷，第４８１页。
《司法部魏文伯副部长在 “全国司法座谈会”上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基本问题的发言》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日），广东省司法座谈会秘书处翻印，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１日，第２０页以下。



又耽误生产，于国家于人民均属不利”，“要做到正确而及时地审判案件，不在于增多审级，

而在于健全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和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

的建设，使绝大部分案件能在这两级人民法院得到完满解决”。〔６０〕

　　这一立法设计主要是基于对省法院分院的改造，以及与地委、行署一级事权的匹配。
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另有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未落入专区管辖之内。对于这两个类型的市，
实行了不同于以农村和小城镇为对象的专署的做法。因为在同等地理单元面积内，人口数

量多的大城市，个体之间互动的频次密度高，各种事务和纠纷高于低密度的农村和小城市。

为此，在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设立市辖区。１９５０年，政务院对城市的区政权进行规范，
１９５１年将市辖区标准界定为十万人口以上。按照新规定，在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区
长、副区长，设置区协商委员会，并由对应的区委进行领导。大城市的区，即不再是对一

片边界模糊区域的笼统所指或地理意义上的片区，而成为政权实体。“各级人民法院是依照

行政区划设立的”，〔６１〕在筹划区成为政权意义的行政区划后，区法院的设立即被提出。〔６２〕

１９５２年，北京内城设４个，外城设 ３个，郊区设 ６个，共 １３个区和区人民法院。〔６３〕但相
较于人口少的乡村，人口多的大城市地理半径并不大，交通亦为方便，多设区级政权，可

能致机构冗赘。所以，对于区法院的设置，大区分院和政务院都持谨慎态度。〔６４〕１９５３年，
政务院的意见是在城市的区一级设立市法院的分庭或跨区的区法院。〔６５〕１９５４年两审制施行
后，这些设区的中央直辖市和省辖市，同样出现上诉审不能顺畅的问题，即比照省法院分

院进行改造，增设一级中级法院。

　　对于省辖市，以南京为例。此前作为中央直辖市，南京市人民法院行使省级审判权限。
南京市各区法院，上诉至省级的南京市法院，符合当时审级设置。１９５２年苏北、苏南两个
省级行署与南京市合并，组建新的江苏省。撤销分院后，如依旧制，南京市人民法院和南

京各区人民法院一审案件，上诉审均须至江苏省人民法院，导致虽然南京市委领导各区委，

而南京市人民法院与各区法院却无审级关系，从而势必要在南京市人民法院与各区法院之

间建立上诉审关系。１９５４年 ９月后，南京和无锡、徐州、苏州四个市法院，与南通、镇江
等八个江苏省法院分院一起，改为中级法院。〔６６〕但是，设区的市的数量在此后一直受到严

格控制，市中级法院的数量相较于地区中级法院比例极小。在江苏，１９５８年曾撤销徐州和苏
州市两个中院，改设徐州市、苏州市人民法院，分由徐州地区中院、苏州地区中院管辖。〔６７〕

　　对于北京、上海两个中央直辖市法院，在 １９５４年前的情形与 １９５３年前的南京一致。
改行两审制后，同样存在市法院和区法院之间的断层，亦须在作为省级的市法院和区法院

·２５·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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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两审终审制的通知》（１９５５年２月４日）。
前引 〔１８〕，《沈钧儒院长报告全文》（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７日），第２页以下。
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颁 《京、津两市区人民法院试行办法》，北京市人民法院所属第一区法院１９５０年８月
成立，并筹设第二和第三区法院。见 《京津续建区人民法院》，《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３版。
见 《北京志·政法卷·审判志》，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５页。
中央对于区法院的建立，仅限于直属市所属人民法院，如上海、南京等省级之市人民法院。青岛、济南两市

只能设市院之分庭，作为市法院之派出机关，受理与市院层级相同之案件。见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对于

〈华东各级人民法院管辖暂行规则〉的意见》（１９５１年２月９日）。
见 《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１９５３年５月８日政务院第１７７次政务会议批准）。
见 《江苏省志·审判志》，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２页。



之间增设中级法院。由于直辖市中院无对应的党委、人大等部门，中级法院只有管理本院

部分干部的职责，没有管理系统干部的职能，中级法院党组由市高级法院党组受市委委托

领导。在干部人事任命上，审判员以上的干部，均由高院院长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

　　由此，地区中院、省辖市中院、直辖市中院三类中级法院增设完成后，中国法院建立
了四级两审制的基本架构。

四、四级两审的制度目标

　　１９５４年，一届人大对中国法院进行了层级和审级重构，法院层级由三级增为四级，审
级由三审减为两审，通过 “一增一减”，确立了今日审判体制的基本形态。之所以在法院层

级增加的同时，审级反而减少，原因在于地方政治治理变动。法院层级的增和审级的减，

服从于政权内治理层级的增和减，而政权内治理层级的增减，是 １９５４年地方政治治理新设
计的体现。在政权内治理层级上，所减去的 “虚一级”是在政权的上部，增设的 “虚一级”

是在政权的底部。与此对应，法院层级上，增加省以下跨县、市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为

独立的一个层级，撤销省以上跨省的非独立层级的大区分院，都是强化以省为基本治理单

元，扩大地方积极性政治路线的外化。其具体的制度逻辑形态呈现为：

　　第一，在政权内治理层级上，被减去的大区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关，是省级
党委和中央之间承上启下的一级。大区废除后，各省级党委直接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中

央只管大事，“大权独揽，小权分散”。〔６８〕而增设的地委，一方面分担了省委的大量具体琐

细事务，在组织上又并非独立的一级，只是省委的地方工作委员会。这样，在向上和向下

两个方向上，扩大以省为基本治理单元的地方积极性。

　　第二，增设中级法院，主要是将此前专区的省法院分院改为独立层级的地区中院。地
方组织法为增设的地区中院设定了所依存的地方政权架构，即专员公署。专员公署由省人

民委员会提出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作为省人委的派出机关。〔６９〕与根据地时代的专区一

样，因为是派出机关，专员公署是省的意志的延伸，所以不设独立一级的民意机关 （人

大），地区中院院长由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７０〕由于１９５４年宪法框架下，省及省以下人大
不设常委会，所以地区中院的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人民委员会任免。〔７１〕省

的意志贯彻获得坚实的组织保证。

　　第三，在法院审级上，三审制下，案件可由县市诉至大区分院或最高法院，省一级并
无终审权。两审制下，县市法院的案件，终审在地区中院；中院一审的案件，终审在省高

院；仅有极少数高院一审的案件，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这样，省一级对一省内发生的几

乎所有常规化案件，都拥有终局决定权。

　　 “撤销了大区，同时要加强省、市的领导，中央要与省、市直接接触，直接领导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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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１９５８年 １月 ２１日），载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７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０页。
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１日）第４２条。
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１日）第６条。
见人民法院组织法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１日）第３２条。１９７９年宪法修正决议之后，地区中院的这些职务均由省人
大常委会任免。



市。”〔７２〕具体到法院事务，在扩大省的积极性上，１９５４年在法院组织法草案初稿报送邓小
平审改时，邓小平在第２条另加了一句话：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设置，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司法行政机关，报告省市人民委员会和自治区自治机关决定；高级法院和专门法院

的设置，由司法部报请国务院决定。〔７３〕可见，１９５４年所确立的地方司法体制的根本关节点
为：虽然专区的分院改为地区中院，成为独立层级，但是，一方面，对地区中院进行领导

的地委是省委的地方工作委员会，专员公署是省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中院设置的决定

权在省人民委员会，另一方面，中央不仅决定省一级干部的任免，而且直接决定地委 （第

一）书记的任免，直到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修改为 “下管一级”时为止。这就将中央的政治控

制与省的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

　　为实现这一制度目标，保证四级两审制平滑运行，另有两项重要的支撑性制度：其一，
普遍建立基层民事调解机构。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四级两审制之前，政务院规定在
城乡普遍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城市一般以派出所辖区或街道为单位，农村以乡为单位。

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人至十一人组成”，〔７４〕将人民调解作为分流进入诉讼的纠纷的手段。

其二，在基层法院设立派出法庭。与西方按照功能区分设地方法院 （初审法院）、上诉审法

院、最高法院 （终审法院）不同，中国法院与行政区划一致。１９５４年宪法第５３条将全国行
政区域划分为中央、省、县、乡四级，另将地区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虚五级，所以对应设

立最高法院、省高院、地区／市中院、县／区法院，另在部分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人民法
庭。此种划定的意义在于，在县以上，将包括司法在内的主要治理手段交予地方党委，扩

大地方积极性。对基层法院设在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法庭，其制度绩效之一在于事实认定

的准确度高。派出法庭辖域小，与乡级政权接触较密，对本地的政策有较强的感性认识，

尤其是对本乡本土的地理人文、习俗礼仪、人情世故、人员往来交际状况、具体的人在社

会分层中的位阶、村落政体、地方秩序、村庄政治等各种情况都极为熟悉。对于各种纠纷

牵系的 “在场的”的背景性本土政策，以及虽 “不在场”却构成脱不去的、背景性的、细

微的 “在地的”知识，都能洞悉。当事人极难利用地方个体知识优势，形成对法官裁断的

信息遮蔽。〔７５〕派出法庭对事实的确认，其真实性、准确性，超出居庙堂之高、法学理论和

法律条文谙熟的高级别法院。这减少了因对事实部分确认的不服而发动的上诉，不致四级

两审制下的上级法院因上诉和申诉过多而崩溃。〔７６〕

　　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后，魏文伯解释说：“要做到正确而及时地审判案件，不在
于增多审级，而在于健全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和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和

中级人民法院的建设”， “人民法院组织法总结了我国过去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的经验”，

“作出设置固定的人民法庭的规定，是必要的”，“人民法庭的设立，将使人民法院工作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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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６９）》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２４页。
见前引 〔２６〕，《邓小平年谱 （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中册，第１１９２页。
《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３日公布）第４条。
参见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第５１页以下；［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第１９３页以下。
彭真认为：“人民法庭是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它可以直接联系群众，处理案件快，错误也比较

少。”前引 〔２０〕，《彭真年谱》第２卷，第４８２页。



步便利群众和便于深入群众”。〔７７〕作为 １９５４年法院组织法起草负责人之一的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部联合党组书记魏文伯，是１９４０年新四军在华中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安徽
定远县第一任县长，后任专员。在与日、汪、蒋各方势力复杂的较量与斗争中，对于基层

政权建设有直接体验。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吸收建国初期土改、“三反”、“五反”和普
选中设立的人民法庭经验，在第１７条规定设立常设的人民法庭，并实际承担第１９条规定的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在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多数时期，人民法庭担负的工作都
被置于较重要的地位。

　　两项辅助制度的设立，完善了沿用迄今的四级两审制的基本结构。１９５４年 ８月下旬，
毛泽东在审阅 《人民法院组织条例 （草案）》等五部条例时批示： “‘条例’似宜均改称

‘法’”。〔７８〕这一称谓变动，在立法法的法理上，意味着从效力等级较低的临时性规范提升

为正式的确定的法律，显示毛泽东对所立几项组织法的基本满意。９月 ２０日夜，中央政治
局讨论两院组织法草案时，相较于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所作的评价 “别别扭扭”，毛泽东对

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评价是 “熨熨帖帖”。〔７９〕这充分地传递了中央决策中枢对以四级两审制

为基本结构的中国法院体制的态度。

五、四级两审制的流变

　　１９５４年形成的四级两审的审判体制及支撑措施，在此后因政治上的不同应对而对政治
治理、区划层次变更调整时，基本形态都未有变化。只是在晚近，底部发生松动。

　　地方政治治理中的一个大变化是六个中央局的重建。１９６０年，在中苏关系恶化和中国
遭遇严重经济困难时，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重建六个中央局。据东北局第一书记

宋任穷回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找他谈话说：一方面可使中央能够腾出手来更多地

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全局性问题，更好地领导全国的建设和反帝、反修斗争；另一方面也更

有利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个地区的情况的结合，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促进各

大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战略部署的完成。〔８０〕邓小平在１９６０年８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
出，“中央局是党中央代表机关。这是一个战略布局。就是形成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六块，

打不烂。你打烂三块，还有三块”。〔８１〕由此可见，重建中央局的原因和目的，都与１９５４年
前的大区中央局完全不同。大区书记也不具有此前因为历史因素形成的人事关系体系。所

以，各大区的机构中，不成立政府，也不成立法院分院和检察分院。虽然不在省法院之上

增设新的层级，但在中央局内，设立了对辖域内各省级政法工作进行管理的机构，加强

“党管政法”的力度。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日记显示：各中央局通设组织部、宣传部、

计委等７个机构，其中计委等具有政权性质；中央通知设立的七个机构中没有管政法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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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魏文伯副部长在 “全国司法座谈会”上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基本问题的发言》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日），第１９页以下。
《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２卷，第２６７页，第２７３页。
见王桂五：《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３３页。
见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６１页。
《关于成立中央局的说明》 （１９６０年 ８月 １０日），载 《邓小平文集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年）》下册，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２页以下。



北局设有政法组。〔８２〕

　　对四级两审制的形态产生影响的是 １９８３年之后的 “地改市”运动。１９８２年，中央
（１９８２）５１号文件开始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至２００５年底，全国共有 ２８３个地级
市，只保留１７个地区。这至少给四级两审制带来两处实际的变化：（１）原地区中级法院的
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委会委员、副院长、院长，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或决定。地改

市后，院长由市人大选举，副院长以下至审判员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免；（２）幅员相同的地
理空间内，分设出更多的次一级行政区划，政权机构密度因此骤增。

　　１９８２年宪法对地级市的表述是 “设区的市”，所以地改市时须增设市辖区与之相对。

行政中心治所距离管理区域最远端的划定，与政府能力相关。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次级行

政区划管理半径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于通讯、交通。以广东汕头为例，从汕头中院所在地到

此前汕头专区辖域最远端的海丰县鹅埠镇，距离为２３０公里；市改县后，到辖域最远端的汕
头市饶平县上饶镇为 １２７公里。〔８３〕而目前汕头市辖域，省道、国道、深汕高速公路、广梅
汕铁路、厦深高铁、机场等各种交通，远比 “地改市”之前便利得多。在交通、通讯条件

大规模改善的今天，同等地域面积范围内反而更加密集地设置更多的次级行政区划，而每

一个这样的行政区划内，都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地设置了独立层级的人民法院。汕头

于１９８３年７月实行市管县体制，汕头地区中级法院改为汕头市中级法院，原汕头市人民法
院改为汕头市区人民法院。１９８４年汕头市区人民法院被撤销，分别建立了安平、同平、公
园、金砂、郊区、达濠六个市辖区人民法院。〔８４〕

　　一旦设立了法院，按照中国法院分庭管理的方式，即要普设审判庭。每一个法院都设
置了大致上下功能对等的综合机构和审判庭。而许多市辖区法院受案数量极少，为撑起门

面，必须有说得过去的案件数量，因此到处主动上门揽案。〔８５〕基层的利益诉求又通过知识

界和较高层级的法院反应出来，扩大诉讼成为新目标。随着诉讼的扩展，到上世纪 ９０年代
后，原有的基层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日益萎缩，２００１年全国法院审理 ５９３万起
案件，〔８６〕人民调解机构调解受理数量与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比例从 ８０年代初
的１７∶１降到１．７∶１左右，下降了十倍。〔８７〕从 ２００８年起，全国法院受理案件连续保持在一
千万件。〔８８〕大量案件涌至法院，从而拽动四级法院形态分布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也发生巨变。直到上世纪 ８０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在法
院层级和审级上，基本思路依然是重心在基层。１９８２年 １２月，法院编制为 １３．４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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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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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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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思涛：《刘澜涛生平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１页，第９４页。
见 《海丰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０４）》上册，方志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５２页；《饶平县志 （１９７９—２００５）》，广东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页，第６５页。
见 《汕头市志》第１册，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０１页。
见 《学习先进，发扬优良传统，全民深入开展审判方式改革》（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１日），载 《民商审判———唐德

华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８１页。
见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１日）。
见 《张福森同志的讲话》（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关于印发罗干同志、肖扬同志和张

福森、曹建明、段正坤同志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司发 ［２００２］１５号）。
２００８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案件１０７１万件，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５６１５万件。见 《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０日）。



人，〔８９〕期间中央不断给法院扩编，到 １９８９年已经增加到 ２４．７万人。对增加编制的使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提出，９０％要用于加强基层，除了充实现有人民法庭外，在全国
要争取增设六千个左右新的人民法庭。〔９０〕至２００５年，“人民法庭办理的案件依然占全国法
院受理一审案件总数的４０％左右。绝大部分当事人服判息诉，上诉率仅为 ９．８６％，二审改
判、发回重审的仅占上诉案件的１６．１３％；很多人民法庭近年来的案件上诉率为零，不少法
庭几年来没有被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９１〕

　　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一五纲要”，提出：在经济发达、道路交通状况较好的地

区，应当有计划地撤并部分法庭，建立或者重组具有一定规模的人民法庭；１９９９年底之前
完成对现存各种 “专业法庭”和不符合条件、不利于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

庭的清理、调整和撤并工作；２０００年底前，撤销城市市辖区内的人民法庭。〔９２〕此后，各地
撤销了大量派出法庭。江苏的人民法庭数量，１９９８年为 ５６７个，２００３年降到 ２４３个。〔９３〕

２００４年以后，虽然中央决策机关对此进行矫正，但是法庭人员数量已锐减，１９９８年全国法
庭工作人员为７５５５３人，２００５年为４１１０９人，下降幅度超过４０％。〔９４〕

　　从１９５４年到郑天翔院长时代普遍设立派出法庭，到 １９９９年后大规模裁撤派出法庭，
再到时下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表达出一种基本治理思路的变化：从政权治理下沉、

矛盾解决在基层，到关注顶层设计、主动吸引矛盾到更高层级解决。

余　论

　　当代中国正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变迁，以法治作为新政治治理手段，赋予司法更重

的分量，司法中心论成为新话语形态，对于改革司法极简时代确立的司法体制而言，这些

都是外部促动因素。

　　依当前对 “跨行政区划”的定义，此前的大区、地区，都未落入该定义之外延内。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间的大区分院，是跨省设置，没有对应的同级人大，但由对应的党委———大
区中央局领导，撤销大区中央局，大区分院即不被保留。１９５４年之后的地区中院，跨县、
市设置，没有对应的同级人大，但由对应的党委———省委地方工作委员会 （地委）领导。

县区基层法院设在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中心法庭，分管几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内的案件，

没有对应的同级人大，也没有与其辖域对应的党委，属于 “跨行政区划”，但是层级极低，

设在地方政治的最基层。

　　２００２年全国法院会议，在 “探索法院体制改革”项下，肖扬院长将 “调整人民法院设

置，突破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作为一项内容提出。〔９５〕２０１４年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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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江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３９页。
见 《继续加强法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物质建设———在第十三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１９８７年６月４日），载郑天翔：《行程纪略》，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２６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０５年４月９日）。
见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法发 ［１９９９］２８号。
见 《江苏省志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审判志》，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页。
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０５年４月９日）。
见肖扬：《在第十八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的报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持，新设立了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名称不是 “分院”或 “巡回法院”，规避了敏感

问题，不与人民法院组织法冲突。但在设置上，巡回法庭机构规格高配：不像其他院内审

判庭，在党内设党支部，而是设党组；巡回法庭庭长均由最高人民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担

任，原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的审判庭庭长转任副庭长。

　　对新设巡回法庭的实际效能，尤其是对省级中国地方政治产生的影响，需要积淀足够
的制度经验样本才可能进行分析。新设巡回法庭，是否会带动中国法院层级和审级变化，

并带来司法政治变革，也需要时间历程来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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